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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少岩、万敏、陶强、朱超、韩振涛、房建鹏、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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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危险化学品包装检验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口危险化学品包装的要求、抽样、检验、判定准则和处置。

本标准适用于已盛装进口危险化学品、且容积不超过４５０Ｌ、净重不超过４００ｋｇ的包装。

本标准不适用于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ｋＰａ、内径大于０．１５ｍ、且容积大于或等于０．０２５ｍ３

的气体喷雾器、气体容器，以及放射性物质、感染性物质的包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ＳＮ／Ｔ１０２７　海运出口危险货物１Ｌ～２５Ｌ气体容器包装检验规程

ＩＳＯ７２２５：２００５　气瓶　警示标签

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质检总局公告２０１２年第３０号）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联合国，第１７版）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规则（欧洲铁路运输中心局）

航空危险货物安全运输技术规则（国际民航组织）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箱　犫狅狓

由金属、木材、胶合板、再生木、纤维板、塑料或其他适当材料制作的完整矩形或多角形容器。为了

诸如便于搬动或开启的目的，或为了满足分类的要求，允许有小的洞口，只要洞口不损害容器在运输时

的完整性。

３．２

圆桶（桶）　犱狉狌犿

由金属、纤维板、塑料、胶合板或其他适当材料制成的两端为平面或凸面的圆柱形容器。本定义还

包括其他形状的容器，如圆锥形颈容器或提桶形容器。

３．３

闭口桶　犱狉狌犿，狀狅狀狉犲犿狅狏犪犫犾犲犺犲犪犱

桶顶或桶身设有孔径不大于７ｃｍ的注入口或透气口的桶。

３．４

开口桶　犱狉狌犿，狉犲犿狅狏犪犫犾犲犺犲犪犱

注入口或透气口孔径大于７ｃｍ，或桶的一端用箍或其他方法把桶盖紧箍在桶身上，且可拆卸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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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袋　犫犪犵

由纸、塑料薄膜、纺织品、编织材料或其他适当材料制作的柔性容器。

３．６

罐　犼犲狉狉犻犮犪狀

横截面呈矩形或多角形的金属或塑料容器。

３．７

贮器　狉犲犮犲狆狋犪犮犾犲

用于装放和容纳物质或物品的封闭器具，包括封口装置。

３．８

容器　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一个或多个贮器，以及贮器为实现贮放功能所需要的其他部件或材料。

３．９

包装　狆犪犮犽犪犵犲

包装作业的完结产品，包括准备好供运输的容器和其内装物。

３．１０

内容器　犻狀狀犲狉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运输时需用外容器的容器。

３．１１

内贮器　犻狀狀犲狉狉犲犮犲狆狋犪犮犾犲

需要有一个外容器才能起容器作用的贮器。

３．１２

外容器　狅狌狋犲狉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复合或组合容器的外保护装置，连同为容纳和保护内贮器或内容器所需要的吸收材料、衬垫和其他

部件。

３．１３

组合容器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为了运输目的而组合在一起的一组容器，由固定在一个外容器中的一个或多个内容器组成。

３．１４

复合容器　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由一个外容器和一个内贮器组成的容器，其构造使内贮器和外容器形成一个完整的容器。这种容

器经装配后，便成为单一的完整装置，整个用于装料、贮存、运输和卸空。

３．１５

外包装　狅狏犲狉狆犪犮犽

为了方便运输过程中的装卸和存放，将一个或多个包件装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单元所用的包装物。

３．１６

救助容器　狊犪犾狏犪犵犲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一种特别容器，用于放置为了回收或处理损坏、有缺陷、渗漏或不符合规定的危险货物包装件，或者

溢出或漏出的危险货物。

３．１７

封闭装置　犮犾狅狊狌狉犲

用于封住贮器开口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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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

防筛漏的容器　狊犻犳狋狆狉狅狅犳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所装的干物质，包括在运输中产生的细粒固体物质不向外渗漏的容器。

３．１９

牢固封口　狊犲犮狌狉犲犾狔犮犾狅狊犲犱　　

所装的干燥物质在正常搬运中不致漏出的封口。这是对任何封口的最低要求。

３．２０

液密封口　狑犪狋犲狉狋犻犵犺狋

又称有效封口，是指不透液体的封口。

３．２１

气密封口　犺犲狉犿犲狋犻犮犪犾犾狔狊犲犪犾犲犱

不透蒸气的封口。

３．２２

联合国编号　犝犖狀狌犿犫犲狉

由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编制的４位阿拉伯数编号，用以识别一种物质或一类特定物质。

３．２３

回收塑料　狉犲犮狔犮犾犲犱狆犾犪狊狋犻犮狊

从使用过的工业容器回收的、经洗净后准备用于加工成新容器的塑料材料。

３．２４

吸附材料　犪犫狊狅狉犫犲狀狋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特别能吸收和滞留液体的材料，内容器一旦发生破损、泄漏出来的液体能迅速被吸附滞留在该材

料中。

３．２５

安全数据单　狊犪犳犲狋狔犱犪狋犪狊犺犲犲狋狊；犛犇犛

提供关于物质或混合物的综合信息，供在工作场所化学品控制管理框架内使用。作为关于包括环

境危险在内的各种危险的信息源并使从业人员从中获得有关安全防范的建议。

３．２６

危险公示标签　犾犪犫犲犾狅犳犺犪狕犪狉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关于危险产品的一组适当的书面、印刷或图形信息要素，因为与目标部门相关而被选定，它们附于

或印刷在危险产品的直接容器或它的外部包装上。

３．２７

运输警示标签 　狆狉犲犮犪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犾犪犫犲犾犳狅狉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

加贴在危险品运输包装上表明内装危险品的警示信息，体现了内装危险品的运输危险类别或项别、

次要危险性（如有）信息。

３．２８

修复容器　狉犲狊狋狅狉犲犱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经修复后达到危险货物运输要求的包装。

４　要求

４．１　文件和资料要求

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提供如下文件和资料，内容应准确并互相一致：

ａ）　《进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符合性声明》以及单件质量等必要信息，符合性声明应符合《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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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质检总局公告２０１２年第３０号）要

求，格式范本参见附录Ａ；

ｂ）　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情况

说明；

ｃ）　危险化学品的中文安全数据单（ＳＤＳ）、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样本。

４．２　包装标记与标签要求

４．２．１　进口危险化学品包装应带有与所用容器相符合的标记，标记的各要素应符合《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以下简称《规章范本》）中“容器的制造和试验要求”，标记的内容规范要求参见

附录Ｂ，新容器、修复容器和救助容器的标记示例参见附录Ｃ。

４．２．２　包装标记应耐久、清晰、与容器相比位置合适、大小适当。对于总重大于３０ｋｇ或容量大于３０Ｌ

的包装件，其标记和标记附件应贴在容器顶部或侧面上，字母、数字和符号应不小于１２ｍｍ高。容量为

３０Ｌ或重量为３０ｋｇ或更少的容器上，其标记至少应为６ｍｍ高。对于容量为５Ｌ或重量为５ｋｇ或更

少的容器，其标记的尺寸应大小合适。

４．２．３　包装上应加贴与内装危险化学品性质相一致的危险性运输警示标签，标签内容应包括危险类别

或项别、次要危险性（如有），标签式样参见附录Ｄ。

４．３　包装使用要求

４．３．１　包装中盛装的危险化学品品名应与报检资料载明信息一致，并与包装上标明的名称（如有）

一致。

４．３．２　包装的型式、规格、单件重量（容积及毛净重）应与报检资料信息一致，并符合《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和相应运输方式《国际危规》中该类内装危险品对应的包装规范编码及特殊规

定编码中的有关包装要求。

４．３．３　包装上标注的包装类别应等于或高于盛装的危险化学品要求的包装类别。不同包装型式的具

体使用要求参见附录Ｅ。

注：相应运输方式的《国际危规》是指《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国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国际铁路运输危

险货物规则》和《航空危险货物安全运输技术规则》。

４．３．４　包装应外观完好、清洁，不允许有残留物、污染或渗漏，危险化学品不得撒漏在容器外表面、外容

器与内容器或内贮器之间。

４．３．５　对于在运输过程中需添加保护性液体、惰性气体的危险化学品，应使用液体、惰性气体保护。

４．３．６　对需添加衬垫或吸附材料的，应使用相应衬垫或吸附材料。

４．３．７　一般情况下，液体危险化学品应灌装至容器容积的９８％以下。对于膨胀系数较大的液体货物，

应根据其膨胀系数确定容器的预留容积。盛装在运输过程中因温度变化而可能变成液体的固体物质

时，包装应符合盛装液体物质的要求。盛装固体危险化学品的，盛装量不得少于容积的９５％。

４．３．８　包装容器及其配件、附加材料（如绳、线等）材质应与所装危险化学品的性质相适应，容器和与之

相接触的危险化学品不得发生任何影响容器强度及发生危险的化学反应，影响正常使用性能。

５　抽样

５．１　检验批

以同一报检批、同一输出国（地区）、盛装同种危险化学品的相同包装件为一检验批。

５．２　抽样准则

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正常检查一次抽样、一般检查水平Ⅱ进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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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抽样数量

抽样数量见表１。

表１　抽样数量 单位为件

批量范围 抽样数量

２～８ ２

９～１５ ３

１６～２５ ５

２６～５０ ８

５１～９０ １３

９１～１５０ ２０

１５１～２８０ ３２

２８１～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８０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６　检验

６．１　文件和资料核查

６．１．１　检查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是否提供进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符合性声明及

单件重量等必要信息，申报信息内容是否齐全一致、真实有效。

６．１．２　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检查是否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情

况说明。

６．１．３　检查是否提供内装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数据单（ＳＤＳ）、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样本，提供资料内容是

否真实有效。

６．２　包装标记与标签检查

６．２．１　按４．２．１的要求检查进口危险化学品包装的危包标记标注是否符合规定。

６．２．２　按４．２．２的要求检查包装标记的字体大小是否得当。

６．２．３　按４．２．３要求检查包装上危险性运输警示标签加贴符合性。

６．３　包装使用情况检查

６．３．１　按４．３．１的要求检查进口危险化学品包装件中盛装的危险化学品品名与报检信息是否一致，是

否与包件上标明的名称（如有）一致。

６．３．２　根据内装危险品的联合国编号，在《规章范本》或者相应运输型式的《国际危规》中的危险货物一

览表中相应条目中查找该危险品适应的包装规范编码及特殊规定编码（如有）。在《规章范本》中“容器

的使用”或者相应运输型式的《国际危规》中检索该包装规范代码及特殊规定中的具体包装要求，按

４．３．２的要求检查进口危险化学品实际使用包装件的型式、规格、单件重量（容积及毛净重）是否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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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相关要求，是否与报检信息一致。

６．３．３　按４．３．３的要求检查进口危险化学品容器包装类别的适用性及具体包装型式的使用合规性。

６．３．４　按４．３．４的要求检查包装件外观情况。检查危险化学品有无撒漏在容器外表面、外容器与内容

器或内贮器之间。必要时采取堆码、倒置、气密、液压等检验方式检查确认包装件的防护性及运输适

应性。

６．３．５　按４．３．５的要求检查在运输过程中需添加保护性液体或惰性气体、添加抑制剂等的危险化学品

包装，是否添加了相应保护性液体、惰性气体、抑制剂或稳定剂。

６．３．６　按４．３．６的要求检查包装容器及配件、附加材料材质与所装危险化学品的适用性。

６．３．７　按４．３．７的要求检查液体危险化学品的充填量。

６．３．８　按４．３．８的要求检查衬垫或吸附材料的与所装危险化学品的适用性。

７　判定准则和处置

７．１　进口危险化学品包装检验应按照检验批逐批进行。

７．２　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时，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危险化学品包装不合格。可采取使用救

助容器等形式进行技术整理，重新检验。

７．３　所有检验项目都合格的，准予销售使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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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进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符合性声明

（企业名称）报检的 （商品名称）（ＨＳ编码： ，化学品正式名称： ，联合国ＵＮ编号：

），共 （桶／袋／箱等）， （吨／千克），使用包装ＵＮ标记 ，从 国

家（或地区）进口至中国。

以上报检货物使用的包装、危险公示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的规定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

上述内容真实无误，本企业对以上声明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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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容器的标记

犅．１　标记组成

犅．１．１　联合国容器符号 。本符号仅用于证明容器符合《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第６．１章中相关的要求。如使用压纹金属容器，符号可用大写字母“ＵＮ”表示。

犅．１．２　根据Ｂ．２表示容器种类的编码，例如３Ｈ１。

犅．１．３　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编号：

ａ）　一个字母表示设计型号已成功地通过试验的包装类别：

Ｘ　表示Ⅰ、Ⅱ和Ⅲ类包装；

Ｙ　表示Ⅱ和Ⅲ类包装；

Ｚ　表示Ⅲ类包装。

ｂ）　相对密度（四舍五入至第一位小数）表示已按此相对密度对不带内容器的准备装液体的容器设

计型号进行过试验；若相对密度不超过１．２，这一部分可省略。对准备盛装固体或装入内容器

的容器而言，以ｋｇ表示的最大总重量（进位取整）。

犅．１．４　使用字母“Ｓ”表示容器拟用于运输固体或内容器，或使用ｋＰａ（即四舍五入至最近的１０ｋＰａ）表

示的拟装液体容器（组合容器除外）的液压试验压力。

犅．１．５　容器制造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型号为１Ｈ１，１Ｈ２，３Ｈ１和３Ｈ２的塑料容器还应适当地标出制

造月份；这可与标记的其余部分分开，在容器的空白处标出，最好的方法见图Ｂ．１。

图犅．１　示例

犅．１．６　标记分配的批准国，以在国际间通行的机动车所用的识别符号表示。

犅．１．７　容器制造厂的名称，或主管当局规定的其他容器标志。

犅．２　容器类型的编码

犅．２．１　编码包括：

ａ）　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容器的种类，如桶、罐等，后接；

ｂ）　一个大写拉丁字母表示材料的性质，如钢、木等，必要时后接；

ｃ）　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容器在其所属种类中的类别。

犅．２．２　如果是复合容器，用两个大写拉丁字母依次写在编码的第二个位置中。第一个字母表示内贮

器的材料，第二个字母表示外容器的材料。

犅．２．３　如果是组合容器，只使用外容器的编码。

犅．２．４　容器编码后面可加上字母“Ｔ”、“Ｖ”或“Ｗ”，字母“Ｔ”表示符合《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　规章范本》要求的救助容器；字母“Ｖ”表示符合《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要求的特

别容器；字母“Ｗ”表示容器类型虽与编码所表示的相同，但其制造的规格与《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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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规章范本》要求的规格不同，但根据《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的要求被认为是等

效的。

犅．２．５　对于空运包装容器，大写的拉丁字母“ＩＰ”表示内包装。随后是阿拉伯数字表示内包装类型。

犅．２．６　下述数字用于表示容器的种类：

１———桶；

２———暂缺；

３———罐；

４———箱；

５———袋；

６———复合容器。

犅．２．７　下述大写字母用于表示材料的种类：

Ａ———钢（一切型号及表面处理）；

Ｂ———铝；

Ｃ———天然木；

Ｄ———胶合板；

Ｆ———再生木；

Ｇ———纤维板；

Ｈ———塑料（也包括其他聚合材料，如橡胶等）；

Ｌ———纺织品；

Ｍ———多层纸；

Ｎ———金属（钢或铝除外）；

Ｐ———玻璃、陶瓷或粗陶瓷。

犅．２．８　各种常用包装容器的编码

见表Ｂ．１。

表犅．１　各种常用包装容器的编码

种类 材料 类别 编码

１．桶 Ａ．钢 非活动盖 １Ａ１

活动盖 １Ａ２

Ｂ．铝 非活动盖 １Ｂ１

活动盖 １Ｂ２

Ｄ．胶合板 １Ｄ

Ｇ．纤维质 １Ｇ

Ｈ．塑料 非活动盖 １Ｈ１

活动盖 １Ｈ２

Ｎ．金属，钢或铝除外 非活动盖 １Ｎ１

活动盖 １Ｎ２

２．（暂缺）

３．罐 Ａ．钢 非活动盖 ３Ａ１

活动盖 ３Ａ２

Ｂ．铝 非活动盖 ３Ｂ１

活动盖 ３Ｂ２

Ｈ．塑料 非活动盖 ３Ｈ１

活动盖 ３Ｈ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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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种类 材料 类别 编码

４．箱 Ａ．钢 ４Ａ

Ｂ．铝 ４Ｂ

Ｃ．天然木 普通 ４Ｃ１

箱壁防筛漏 ４Ｃ２

Ｄ．胶合板 ４Ｄ

Ｆ．再生木 ４Ｆ

Ｇ．纤维板 ４Ｇ

Ｈ．塑料 泡沫 ４Ｈ１

硬的 ４Ｈ２

Ｎ．金属，钢或铝除外 ４Ｎ

５．袋 Ｈ．编织塑料 无内衬或涂层 ５Ｈ１

防筛漏 ５Ｈ２

防水 ５Ｈ３

Ｈ．塑料薄膜 ５Ｈ４

Ｌ．纺织品 无内衬或涂层 ５Ｌ１

防筛漏 ５Ｌ２

防水 ５Ｌ３

Ｍ．纸 多层 ５Ｍ１

多层，防水 ５Ｍ２

６．复合容器 Ｈ．塑料贮器 在钢桶中 ６ＨＡ１

在钢板条或钢板箱中的 ６ＨＡ２

在铝桶中 ３ＨＢ１

在铝板条箱或铝箱中 ６ＨＢ２

在木箱中 ６ＨＣ

在胶合板桶中 ６ＨＤ１

在胶合板箱中 ６ＨＤ２

在纤维质桶中 ６ＨＧ１

在纤维板箱中 ６ＨＧ２

在塑料桶中 ６ＨＨ１

在硬塑料箱中 ６ＨＨ２

Ｐ．玻璃、陶瓷或粗陶瓷贮器 在钢桶中 ６ＰＡ１

在钢板条箱或钢箱中 ６ＰＡ２

在铝桶中 ６ＰＢ１

在铝板条箱或钢箱中 ６ＰＢ２

在木箱中 ６ＰＣ

在胶合板桶中 ６ＰＤ１

在有盖柳条篮中 ６ＰＤ２

在纤维质桶中 ６ＰＧ１

在纤维板箱中 ６ＰＧ２

在泡沫塑料容器中 ６ＰＨ１

在硬塑料容器中 ６Ｐ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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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　附加标记

除了Ｂ．１中规定的耐久标记外，每一容量大于１００Ｌ的新金属桶，在其底部应以耐久形式（如压纹）

标明Ｂ．１中 Ｂ．１．１～Ｂ．１．５所述持久性标记，并至少标明桶身所用金属标称厚度（ｍｍ，精确到

０．１ｍｍ）。如金属桶两个端部中有一个标称厚度小于桶身的标称厚度，那么顶端、桶身和底端的标称厚

度应以耐久形式（如压纹）在底部标明，如１．０１．２１．０或０．９１．０１．０。

犅．４　对于Ｂ．３中提到者以外的每个可能进行修理的容器，应以经久形式标明Ｂ．１中Ｂ．１．１～Ｂ．１．５所

述的标记，标记如能经受修理程序即是经久形式（如压纹）。对于容量大于１００升的金属桶以外的容器，

这些经久标记可以取代Ｂ．１中规定的相应耐久标记。

犅．５　改制的金属桶，如果没有改变容器型号和没有更换或拆掉组成结构部件，所要求的标记不必是耐

久性的（如压纹）。每一其他改制的金属桶都应在顶端或侧面以耐久形式（如压纹）标明Ｂ．１中Ｂ．１．１～

Ｂ．１．５中所述的标记。

犅．６　用可不断重复使用的材料（如不锈钢）制造的金属桶可以耐久形式（如压纹）标明Ｂ．１中Ｂ．１．６～

Ｂ．１．７中所述的标记。

犅．７　按《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中定义用回收塑料材料制成的容器，应作“ＲＥＣ”标

记。这个标记应放在靠近Ｂ．１中规定的标记附近位置。

犅．８　做标记应按Ｂ．１所示的顺序进行；这些分段以及视情况Ｂ．９中ａ）～ｃ）所要求的各项标记应用诸

如斜线或空格清楚地隔开，以便容易辨认。国家当局核准的任何附加标记，应使标记的各个部分仍然能

够参照Ｂ．１正确地辨认。

犅．９　在容器修理过之后，应按下列顺序在容器上加耐久性的标记表明：

ａ）　进行修复的所在国，以在国际间通行的机动车所用的识别符号表示；

ｂ）　修复厂商名称或主管当局规定的其他容器标志；

ｃ）　修复年份；字母“Ｒ”；对按《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通过了密封性试验的每一

个容器，另加字母“Ｌ”。

犅．１０　如在修理之后，Ｂ．１中Ｂ．１．１～Ｂ．１．４要求的标记不再出现在金属桶的顶端或侧面，修理厂商应

以经久形式将这些标记加在Ｂ．９中ａ）、ｂ）、ｃ）所述的标记之前。这些标记标出的性能不得超过已经过

试验并标明的原设计型号的性能。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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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新容器、修复容器和救助容器的标记示例

犆．１　新容器的标记示例

犆．１．１　盛装液体货物

见图Ｃ．１。

图犆．１

犆．１．２　盛装固体物质

见图Ｃ．２。

图犆．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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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修复容器的标记示例

犆．２．１　修复过的液体货物的容器（非塑料容器）

见图Ｃ．３。

                                    

             

     

     

图犆．３

犆．２．２　修复过的固体货物容器

见图Ｃ．４。

图犆．４

犆．３　求助容器的标记示例

见图Ｃ．５。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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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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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包装运输警示标签

犇．１　概述

犇．１．１　本附录给出了标签式样。标签形状应为呈４５°角的正方形（菱形），尺寸最小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但

包装件的尺寸只能贴更小的标签和Ｄ．１．２规定的情况除外。标签边缘内侧５ｍｍ有一条与之平行的

线。标签上半部，线的颜色与符号相同，下半部与底角的数字颜色相同。标签应贴在反衬底色上，或者

用虚线或实线标出外缘。

犇．１．２　第２类的气瓶可根据其形状、放置方向和运输固定装置，贴有类似附录所规定的标签，尺寸可按照

ＩＳＯ７２２５：２００５予以缩小，以便贴在气瓶的非圆柱体部分（肩部）。标签可在ＩＳＯ７２２５：２００５规定的范围内

重叠，但在任何情况下表明主要危险的标签和任何标签上的编号均应完全可见，符号应易于辨认。

犇．１．３　除第１类第１．４、１．５和１．６项的标签外，标签的上半部分应为图形符号，下半部分则根据情况

为分类或项的编号１，２，３，４，５．１，５．２，６，７，８或９。根据Ｄ．１．５，标签可包括文字（如联合国编号）或说

明危险类别的文字（如易燃），但文字不得遮盖或妨碍看到其他必需的标签要素。

犇．１．４　除１．４项、１．５项和１．６项外，第１类的标签应在下半部分、分类编号上方，标明物质或物品的项号

和配装组字母。１．４项、１．５项和１．６项的标签，应在上半部分标明项号，在下半部分标明分类编号和配装

组字母。１．４项Ｓ配装组一般不需要标签。但如果认为这类货物需要有标签，则应依照１．４号式样。

犇．１．５　第７类以外的物质的标签，在符号下面的空白部分填写的文字（类号或项号除外）应限于表明

危险性质的资料和搬运时应注意的事项。

犇．１．６　所有标签上的符号、文字和号码应用黑色表示，但下述情况除外：

ａ）　第８类的标签，文字和类号用白色；

ｂ）　标签底色全部为绿色、红色或蓝色时，符号、文字和号码可用白色；

ｃ）　第５．２项的标签可用白色显示；

ｄ）　贴在装液化石油气气瓶和气筒上的２．１项标签，可以贮器的颜色作底色，但应有足够的颜

色反差。

犇．１．７　所有标记应经受得住风吹雨打日晒，而不明显降低其效果。

犇．２　第１类：爆炸性物质或物品

见图Ｄ．１。

（１号）

１．１项、１．２项和１．３项

符号（爆炸的炸弹）：黑色；底色：橙色；数字“１”写在底角

犪）

图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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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号）

１．４项

犫）

（１．５号）

１．５项

犮）

（１．６号）

１．６项

犱）

底色：橙色；数字：黑色；数字高约３０ｍｍ，宽约５ｍｍ

（按标签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计算）；数字“１”写在底角

　　 项号的位置———留着空白，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

 配装组字母的位置———留着空白，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

图犇．１（续）

犇．３　第２类：气体

见图Ｄ．２。

（２．１号）

２．１项

易燃气体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

（贴在装液化石油气气瓶和气筒上的２．１项标签，

可以贮器的颜色作底色，但应有足够的颜色反差）

底色：红色；数字“２”写在底角

犪）

（２．２号）

２．２项

非易燃无毒气体

符号（气瓶）：黑色或白色

底色：绿色；数字“２”写在底角

犫

图犇．２

犇．４　第３类：易燃液体

见图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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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号）

２．３项

毒性气体

符号（骷髅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黑色；

底色：白色；数字“２”写在底角

犪）

（３号）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

底色：红色；数字“３”写在底角

犫）

图犇．３

犇．５　第４类

见图Ｄ．４

（４．１号）

４．１项

易燃固体

符号（火焰）：黑色；底色：白色，带

有七条垂直的红色条纹；

数字“４”写在底角

犪）

（４．２号）

４．２项

易于自燃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

底色：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红色；

数字“４”写在底角

犫）

（４．３号）

４．３项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

底色：蓝色；数字“４”写在底角

犮）

图犇．４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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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６　第５类

见图Ｄ．５。

（５．１号）

５．１项

氧化性物质

符号（圆圈上火焰）：黑色

底色：黄色

数字“５．１”写在底角

犪）

（５．２号）

５．２项

有机过氧化物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

底色：上半部红色；下半部黄色；

数字“５．２”写在底角

犫）

图犇．５

犇．７　第６类

见图Ｄ．６。

（６．１号）

６．１项

毒性物质

符号（骷髅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黑色；

底色：白色；数字“６”写在底角

犪）

（６．２号）

６．２项

感染性物质

标签下半部分可载明：“感染性物质”，

和“如有破损或渗漏，立即通知公共卫生当局”；

符号（三个新月形重叠在一个圆圈上）和印文：黑色；

底色：白色；数字“６”写在底角

犫）

图犇．６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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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８　第７类：放射性物质

见图Ｄ．７。

（７Ａ号）

Ⅰ类白色

符号（三叶形）：黑色；

底色：白色

文字（应有）：黑色，在标签下半部分写上：

“放射性……．”

“内装物……．”

“放射性强度……”

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有一条红杆；

数字“７”写在底角

犪）

（７Ｂ号）

Ⅱ类白色

犫）

（７Ｃ号）

Ⅲ类黄色

犮）

符号（三叶形）：黑色；

底色：上半部分为黄色带白边，下半部分为白色

文字（应有）：黑色，在标签下半部分写上：

“放射性”

“内装物……”

“放射性强度……”

在一个黑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

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有　　　　　　　　　　　　　　　　　　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有

　　　　两条垂直红杆　　　　　　　　　　　　　　　　　　　　　　　　三条垂直红杆

数字“７”写在底角

图犇．７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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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Ｅ号）

第７类易裂变物质

底色：白色；

文字（应有）：黑色，在标签上半部分写上：“易裂变”；

在标签下半部分的一个黑边框格内写上：

“临界安全系数”

数字“７”写在底角

犱）

图犇．７（续）

犇．９　第８类：腐蚀性物质

见图Ｄ．８

（８号）

符号（从两个玻璃器皿中溢出的液体

腐蚀着一只手和一块金属）：黑色

底色：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黑色带白边；

数字“８”写在底角

图犇．８

犇．１０　第９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见图Ｄ．９。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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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号）

符号（上半部分有七条垂直条纹）：黑色

底色：白色

数字“９”，写在底角

图犇．９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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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不同包装型式的具体使用要求

犈．１　桶、罐类容器的要求

犈．１．１　闭口桶、罐的大、小封闭器螺盖配合应达到密封要求，外盖完好无损。密封圈与所装货物相适

应，密封良好。

犈．１．２　开口桶、罐应配以适当的密封圈，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封口，均应达到紧箍、密封要求，外盖完好

无损。扳手箍还需用销子锁住扳手。

犈．１．３　凡使用封识的包装件，封识应完好。

犈．２　箱类包装的要求

犈．２．１　木箱、纤维板箱用钉紧固时应钉实，钉尖要盘倒，钉尖、钉帽不得突出。内容物是爆炸物品时，

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爆炸物品与钉接触。箱体完好无损，打包带紧箍箱体。

犈．２．２　瓦楞纸箱应完好无损，封口应平整牢固。打包带紧箍箱体。

犈．３　袋类包装的要求

犈．３．１　外包装为袋类时，需经航空主管部门批准方可用于盛装空运危险化学品。

犈．３．２　外包装用缝线封口时，无内衬袋的外包装袋口应折叠３０ｍｍ以上，缝线的开始和结束应有５针

以上回针或缝线预留５０ｍｍ，其缝针密度应保证内容物不撒漏且不降低袋口强度。有内衬袋的外容器

袋缝针密度应保证牢固，无内容物撒漏。

犈．３．３　内包装袋封口时，不论采用绳扎、粘合或其他型式的封口，应保证内容物无撒漏。

犈．３．４　内包装采用绳扎封口时，排出袋内气体，袋口用绳紧绕两道，扎紧打结，再将袋口朝下折转用绳

紧绕两道扎紧打结。如果是双层袋，则应按此法分层扎紧。

犈．３．５　内包装采用粘合封口时，排除袋内气体，粘合缝不允许有空隙、空洞。如果是双层袋，则应分层

粘合。

犈．３．６　所用绳、线不应与所装危险化学品起化学反应以免降低强度。

犈．４　组合包装的要求

犈．４．１　内容器盛装液体时，封口需符合液密封口的规定；如需气密封口的，需符合气密封口的规定。

犈．４．２　吸附材料不得与所装危险货物发生有危险的化学反应，并确保内容器破裂时能完全吸附滞留

全部危险货物，不致造成内容物从外包装容器中渗漏出来。

犈．４．３　箱类外容器如是不防泄漏或不防水的，应使用防泄漏的内衬或内容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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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５　气体容器的要求

最高工作压力小于０．１ＭＰａ、直径小于或等于０．１５ｍ且容积小于０．０２５ｍ３ 的气体喷雾器、气体容

器的使用按照ＳＮ／Ｔ１０２７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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